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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淮南市
房票安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淮府办〔2025〕1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淮南市房票安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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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房票安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安置需求，提供更多选择渠

道，保障安置对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房票是指按照《淮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办法》《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》《淮南市采煤沉陷区

农村集体土地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办法》等安置政策，将安置补偿

权益货币量化后，核发给安置对象在全市范围内选购房屋的结算

凭证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市辖区（园区）范围内的国有土

地、集体土地上的城中村（棚户区）、老旧小区、危旧房改造等

项目，采煤沉陷区、行蓄洪区搬迁安置项目，以及水利、交通基

础设施建设等项目。

第四条 房票安置应当遵循自愿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依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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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、有序推进，提高安置工作质效，提升安置对象满意度、获

得感。

第五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制定的项目补偿安置

方案中，应将房票安置作为补偿安置的主要方式，明确本项目房

票票面金额构成和优惠政策，供安置对象选择。

第六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市房票安置工作的主管

部门，负责制定房票安置政策，建立全市房源超市。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利局、市

交通运输局等分别负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、征收集体土

地补偿、采煤沉陷区搬迁、行蓄洪区安置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、

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收补偿房票安置指导工作。

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是本行政区域房票安置的责任

主体，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确定的房屋征收（安置）部门

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房票安置工作。

第二章 房源筹集

第七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搭建全市统一的房源超

市，纳入全市市辖区（园区）范围内符合房票安置条件的房源，

并实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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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房票安置房源包括新建商品房、参与卖旧买新的存

量商品房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、可用于安置的存量安置房。新建

商品房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建设地址位于我市市域范围内；

（二）已取得竣工备案手续的现房；

（三）权属清晰，手续齐备，不得有司法查封等权利限制情

形；

（四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经营规范，信誉良好。

第九条 按照“公开报名、择优选择”的原则，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负责发布新建商品房房源征集公告，房地产开发企业自

愿报名申请，申请材料应载明每套房源的价格、户型、建筑面积、

公摊面积、楼层/总层数。房源征集价格不得高于本项目同类型

房屋交易网签备案价格，具体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房源征集

公告中予以明确。

配售型保障性住房、存量安置房按政府定价进入房源超市。

第十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负责对本辖区内安置

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，分类统计选择房票安置方式的安置人

数、安置面积、户型、楼层、地理位置等需求信息。

第十一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确定的征收（安置）

部门应在全市房源超市内选择房源，房票使用不限于房票核发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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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区域。

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根据安置对象需求，在房源超

市内匹配新建商品房房源，通过集中磋商等方式筹集，与房地产

开发企业签订《房源筹集协议》，协议应包含房票结算、筹集价

格、预约期限、退出机制等内容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。筹集

价格应在房源超市征集价格的基础上予以下浮，具体下浮比例由

双方磋商确定。

房源筹集应遵循以下流程：

（一）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成立工作专班，负责房

源筹集等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专班根据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将确定的房

源情况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名称、筹集价格、交付期限等报请区人

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审核同意后，在项目征收范围内予以公示

（公示时间不少于 7 日）。

（三）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根据公示信息和实际选

定的房源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《房源筹集协议》。

第十二条 安置对象也可选择房源超市以外新建商品房，房

企按有关规定办理房票结算。

第三章 房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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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房票实行实名制，仅用于在我市市辖区（园区）

范围内购买房屋使用。房票不得抵押、质押、套现，不可退还，

不计利息。

第十四条 安置对象持有的房票可以合并或分割使用。剩余

票面金额，可用于购买住宅、车位、商铺等。

第十五条 房票使用金额不得低于房票票面金额（含房票奖

励金额）的 90%。安置对象使用房票支付购房款金额达到票面金

额 90%的，购房后的房票票面余额可以提取现金。

第十六条 选择房票安置的，在本市已有一套住宅的，房票

可以转让。在本市无住宅的，须至少置换一套住宅，多余房票可

以转让。

房票转让应签订转让协议，并经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

确定的征收（安置）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凭房票、售房合同、不动产权属

证明办理房票结算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、存量安置房持有人，凭

房票、售房合同等有关手续办理房票结算。

第十八条 房票有效期十八个月，自发放之日起计算。逾期

未使用的，视为放弃房票安置权利，由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

按照本项目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方式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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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优惠措施

第十九条 价格优惠。对于选择房票安置的，房票持有人在

房源超市中选择房源享受不高于筹集价格的购房优惠。

第二十条 购房补贴。使用房票购房的，按实际缴纳契税金

额 100%比例发放购房补贴，补贴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。

第二十一条 家电补贴。使用房票购房的，发放价值 3000

元的联动消费券，可抵扣在线下实体商户的家电、家居消费，具

体补贴按有关文件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金融支持。使用房票购房的，符合商品房贷款

政策的房票持有人可申请商业银行贷款，金融机构给予一定贷款

优惠，贷款优惠方式和幅度由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房源

筹集专班与商业银行磋商确定。房票持有人家庭符合住房公积金

提取、贷款条件的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绿色通道，提前宣

传政策，提供便捷服务。

第二十三条 入学保障。安置对象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

的，可凭经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在新购房屋所在学区办

理子女入学手续。在新购房屋交付前，安置对象子女保留原被征

收房屋所在地学区的入学资格。流转房票不享受原安置对象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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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区的入学资格。

第二十四条 权益保障。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对象

使用房票购房，其在农村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、集体收益分配

权等合法权益保持不变。

第二十五条 政策奖励。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可对

选择房票安置的安置对象依法依规给予一定的奖励，奖励内容和

标准在安置补偿方案中明确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六条 参与房票安置的开发企业应严格按照承诺的

优惠幅度与购房人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。对于弄虚作假、提

供不实信息的，将取消参与资格并纳入诚信体系约束管理，涉嫌

违法违规的，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及各相关单位，

应严格执行征收安置相关政策，对弄虚作假、套取安置补偿资金

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确定的征收（安

置）部门应加强对房票安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、妥善保管、永

久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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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各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可根据本办法，

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寿县、凤台县、毛集

实验区参照执行。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
